114學年度第4次「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」會議提案單
□報告事項
□提案討論
	提案單位
	
	填表日期
	115年○月○日

	案　　由
	

	說　　明
	一、
二、
三、




	填表人
	聯絡分機：
	組長
(系主任)
	
	單位主管
（院長）
	



◎填表說明：
一、一個提案請使用一份提案單，提案如有附件，請載明於本表「說明」處。
二、本提案單需檢附資料如下：
　（一）一級行政單位主管、院長核章後紙本。
　（二）提會審議奉核可簽案（pdf檔）。
　（三）本提案單之電子檔（docx檔）。
　（四）本提案單之附件電子檔（pdf檔）。
三、請於115年4月21日（二）中午12時前，逕將上開各項資料傳送至eric678@mail.ncyu.edu.tw研究發展處楊宗鑫先生（教學研究單位請以「學院」為單位彙整），俾以彙辦後續相關事宜。

